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


关于做好全市基层党组织书记、大学生村官等手机号码采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委组织部，市委各部委、市府各委办局、市各直属单位组织（人事）处：

中央组织部决定，自2012年1月开始，将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发送范围逐步扩大至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、大学生村官、市县党委书记、组织系统党员干部。为做好我市上述人员手机号码采集工作，根据中组部组厅字[2011]42号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采集办法和对象
这次号码采集根据组织隶属关系，总体上按照党内统计的方法进行，采集对象为：
1、乡镇、城市街道党组织书记。

2、村、社区（居委会）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（采集到所有党委、总支和支部书记，下同）。

3、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4、公有制经济控制的企业基层党组织书记。包括市属企业、地方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等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5、非公有制经济控制的企业党组织书记。包括私有经济控制、港澳台商经济控制、外商经济控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6、事业单位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7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8、机关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。

9、近年来各地选聘的在村（社区）任职的大学生村官。
10、市、区（县）党委书记。

11、市、区（县）、镇（街道）党委组织部门的党员干部，市级党政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的党员干部，由市委管理领导班子或主要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高等院校、企业、金融机构及其二级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党员干部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领导。要高度重视手机号码采集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动员解释，按时落实任务。

2、严格标准。要严格按照手机号码采集统计表，准确填报各项信息，确保手机号码等信息不遗漏、无差错。

3、及时更新。要随时报送采集对象变更后的手机号码。根据中组织通知要求，每年集中组织一次手机号码库更新维护工作。
4、确保安全。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建立手机号码等信息采集、更新、录入、导出、报送工作制度，加强各环节安全保密管理，确保手机号码不泄露、不被冒用和盗用。

附件：手机号码采集统计表

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

2011年10月8日

附件

手 机 号 码 采 集 统 计 表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学历
	类别
	所 在 地 方
	单位及职务
	手机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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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一栏填写说明：

1、基层党组织书记、大学生村官、市县党委书记分别填写：（1）乡镇；（2）村；（3）社区；（4）街道；（5）国有集体企业；（6）非公企业；（7）事业单位；（8）社会团体；（9）基金会；（10）民办非企业单位；（11）律师事务所；（12）会计师事务所；（13）机关；（14）大学生村官；（15）市县党委书记。（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各级基层党组织书记，按社区类别填写。）

2、组织人事部门党员干部分别填写：（1）组织人事部门正职；（2）组织人事部门副职；（3）组工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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